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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EWG-V/11: 责任与赔偿议定书 

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， 

1．邀请  各缔约方确定它们对《巴塞尔公约》的《关于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

其处置所造成损害的责任与赔偿议定书》附件 B 规定的赔偿金限额的适宜性是否

有具体关注或考虑的问题，请秘书处邀请缔约方就这些具体关注和考虑的问题提

交意见，随后将这些意见转交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； 

2．邀请 各缔约方在 2006 年 7 月 31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评论意见，说明秘

书处应对秘书处编制的相关说明
14
B 节中所载的、《议定书》规定的提供财务担保

的可能机制中的哪一种机制作进一步探讨； 

3．要求  各缔约方继续进行国家和区域各级磋商，以便确定提供财务担保的

适宜机制，同时特别考虑到不同区域和行业的不同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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